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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旺友聯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許可使用免追償附加條款 
 (主要給付項目：財產損失保險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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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承保範圍 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旺旺友聯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加繳保

險費投保旺旺友聯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許可使用免追償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公司

就被保險汽車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同意因列名被保險人許可他人使用或管理被保險汽車所致

之毀損滅失，本公司於給付後不再向該使用人或管理人追償。倘被保險汽車因交由汽車修理、停車

場(包括代客停車)、洗車場、加油站、汽車美容業、汽車代檢廠、汽車經銷商或汽車運輸等業者在

其處置期間所致之毀損滅失，本公司於給付後得向該使用人或管理人追償。 
 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本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，其他事項均適用於主保

險契約條款之約定。 
 


